附件
通榆县鹤翔供热有限公司(国有独资）供热设施更新改造项目实施方案
(草案)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“十四五”节能减排综合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吉政发〔2022〕14号）和《吉林省能源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实施方案》工作要求，全面落实县委、县政府工作部署，进一步提升县城区供热质量，满足群众供热需求。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通榆县鹤翔供热有限公司(国有独资）供热设施更新改造项目实施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严格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要求，按照县委、县政府工作部署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，统筹推进新建热源厂及附属配套项目快速实施。
2、 目标任务
2025年10月前，完成新建热源厂建设、验收及前期调试工作，确保正常供热。
三、实施背景及积极作用
通榆县宏宇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，2003年成立之初，供热面积为60万平方米，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，目前供热面积为380万平方米，现厂区供热能力明显不足，供热效果逐年下降，同时，由于宏宇供热公司煤渣、扬尘的处理和噪声超标问题造成了环境污染，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，为提升我县冬季集中供暖水平，改善城区环境，解决百姓困扰，提高居民幸福指数，计划2024年启动实施通榆县鹤翔供热有限公司新建热源厂及附属配套项目。通榆县鹤翔供热有限公司属于国有独资企业，该项目采用环保超低排放烟气处理工艺，是一项符合国家关于节能、环保政策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，新热源厂建成后可保证城区400万平方米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供热需求，将彻底解决噪音、扬尘、煤渣二次转运、生产用地不足等问题，极大提升我县城区供热安全保障，进一步满足居民用热需求。
4、 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
    项目投资估算20790.36万元，最终以财政审核为准。资金来源为债券资金或金融贷款，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自筹。
五、具体建设内容
（一）新建热源厂基本情况
新建热源厂计划用地面积45928.58万平方米，其中：
新建热源厂厂房、煤仓、灰仓、排烟设施、管道、井室、阀门等基础建设；
新建热源厂材料库房、员工生活区、门卫等配套设施；
新建热源厂进行道路硬化和园林绿化；
新建变压器、配电间等供电设备设施；
新安装超低排放、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设备。
[bookmark: _GoBack]新采购安装1台116MW（165蒸吨）往复炉排热水锅炉，1台116MW（165蒸吨）循环流化床热水锅炉。
（二）项目建设时间
项目建设期为2024年4月至2025年9月。
1.前期筹备阶段：2024年4月——2024年9月，进行编制、评估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，进行勘察设计、项目招标等前期准备工作。
2.工程建设阶段：2024年10月——2025年9月，进行工程土建主体施工、设备安装。
3.验收调试阶段：2025年10月，进行项目竣工验收，设备调试，试运行新建锅炉后投入使用。
六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政府成立新建热源厂及附属配套项目工作专班，由副县长杨绍安任组长，县住建局局长许明祥为副组长，开发区、县政府办公室、发改局、财政局、司法局、审计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能源局主要领导及县政府法律顾问为成员，建立起政府领导、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，组织协调各方力量，加大资金扶持力度，强化推进措施。
（二）强化督导检查。住建局要倒排工期、挂图作战，紧盯建设环节时间节点，确保如期完成建设任务。健全群众监督机制和公示制度，做到应公开尽公开，确保群众知情权。设立举报电话、举报箱，接受群众、舆论和社会监督，让新建热源厂及附属配套项目在阳光下建设，踏实地将惠民工程落实到位。
（三）加大舆论宣传。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公众号、微信群、新闻媒体等媒介进行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— 1 —


